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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9/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6_549467.htm 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的对

称，指以国家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程序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税

法，是规定国家征税权行使程序和纳税人纳税义务履行程序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税收确定程序、税收征

收程序、税收检查程序和税务争议的解决程序。税收程序法

是指如何具体实施税法的规定，是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税收征管法》即属于税收程序法，现将该法所涉及的主

要内容作一介绍。 1．税务登记 税务登记，是整个征收管理

的首要环节，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开业、变更、歇业以及

生产经营范围实行法定登记的一项管理制度，其内容包括开

业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停复业处理、税务登记证验

审和更换、非正常户处理等。办理税务登记是纳税人的法定

义务。 2．账簿、凭证 账簿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会计

凭证为依据，全面、连续、系统地记录各种经济业务的账册

或簿籍，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及其他各种辅助账簿。

凭证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用来记录经济业务，明确经济

责任，并据以登记账簿的书面证明。凭证分为原始凭证和记

账凭证。原始凭证是经济业务发生时所取得或填制的凭证，

如发票等；记账凭证是由会计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

，按其内容根据会计科目和复式记账方式，加以归类整理，

并据以确定会计分录和登记账簿的凭证。通过凭证的填制和

审核，不仅可以保证账簿记录的真实可靠，而且可以检查各

项经济业务是否合理、合法，准确反映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



效益，正确计算应纳税额。 3．纳税申报 纳税申报是指纳税

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申报

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

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

税资料的活动；扣缴义务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税务机

关依法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向税务机关报送代

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

求扣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的活动。可见，纳税申报

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税法规定的期限和内容向税务机

关提交有关纳税事项的书面报告的法律行为，是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税款义务的程序。是税务机关

确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法律责任的依据，是税务机关依法

进行税收征收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税收管理信息的主要

来源和重要的税务管理制度。 4．税款征收 税款征收是指税

务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标准和范围，将纳税人依

法膻该向国家缴纳的税款，及时足额地征收入库的一系列活

动的总和。税款征收的内容包括：征收方式的确定、核定应

纳税额、税款入库、减免税管理、欠税的追缴等。税款征收

是税收征管的目的，在整个税收征管中处于核心环节和关键

地位，是税收征管的出发点和归宿。 5．税收保全措施和强

制执行措施 (1)税收保全措施的条件 ①行为条件。行为条件是

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没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不

能采取税收保全措施。逃避纳税义务行为主要包括：转移、

隐匿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等。 ②时间条件。时间条件是

纳税人在规定的纳税期届满之前和责令缴纳税款的期限之内

。超过了时限的规定而没有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



税收强制执行措施，而不是税收保全措施了。 ③担保条件。

在上述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

供纳税担保，纳税人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

法定权限和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2)税收保全措施的内

容’ 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

人的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棚当

予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3)强制执行措施的

条件 ①超过纳税期限。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纳税或者解缴税款

。 ②告诫在先。税务机关必须责令限期缴纳税款。 ③超过告

诫期。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 (4)强制

执行措施的内容 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

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

其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税务机关采

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

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等采取保全

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应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 6．

税款征收中的相关制度 税款征收中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应

纳税额核定制度、纳；税调整制度、代扣代缴税款制度、欠

税管理制度、滞纳金征收制度、延期纳税制度、报验征收制

度、税款的退还和追征制度、减免税管理制度、税收凭证管

理制度。 (1)应纳税额核定制度 核定税额是针对由于纳税人的

原因导致税务机关难以查账征收税款，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但是核定税额不是简单地随意确定，而应有合法、合理的依

据。 (2)欠税管理制度 欠税是指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

款，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解缴税款的行为。欠税时

间从规定的纳税期限届满的次日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纳



或者解缴税款的当日。欠税金额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缴

纳或者应解缴税款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

纳税款的差额。自2001年5月1日起，对欠税的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按日征收欠缴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3)税款的退还

和追征制度 ①税款的退还制度。税款的退还制度，是指对纳

税人超过应纳税多缴的税款退回纳税人的制度。退还多缴的

税款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或计算上的

错误，造成纳税人多缴或税务机关多征的税款；二是正常的

税收征管的情况下造成的多缴税款。 在退还税款的过程中．

如果纳税人有欠税的，税务机关可以先用应退还的税款和利

息，抵顶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和滞纳金；如果纳税人没有欠税

，税务机关可以按照纳税人的要求，将应退的税款和利息，

留抵下期应纳税款。 ②税款的追征制度。税款的追征，是指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少缴税款的征收。造成纳税人、

扣缴义务人未缴少缴税款的原因有很多，税务机关按照不同

的情况进行追征。 对于因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的未缴或者少

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在3年内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

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对于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

算错误等失误造成的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在一般情况下，税

务机关的追征期是3年，在特殊情况下，追征期是5年。对于

这种原因造成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追征税款的同

时，还要追征滞纳金。 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

以无期限地追征偷税、抗税的税款、滞纳金和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所骗取的税款。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